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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我国的诊所法律教育 

摘要：诊所法律教育肇始于美国，引入我国时间并不长。诊所法律教育具有自身的独特之处，与传统教育模式相比，具有

明显的优势与特色。我国的诊所法律教育存在不少问题，积极有效地革除弊病，成为我国诊所法律教育发展需要尽快解决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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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诊所法律教育的概念、宗旨以及其在我国的引入  

  （一）诊所法律教育的内涵  

  诊所法律教育（Clinical Legal Education）起源于美国，并在美国被广泛采用的法学教育模式。按照学者的观点，

美国的诊所法律教育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经过近50年的发展，美国近130个法学院中的绝大部分都设立

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这种新的法学教育模式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法学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具体而言，诊所法律

教育的运作方式借鉴了医学院诊所与临床实践的教育模式，也正因此才被称为今天这样一个名称。根据学者的研究，在法

律诊所中，法学院学生在有经验的教师指导下处理真实的案件，为当事人提供咨询，“诊断”他们的法律问题，开出“处

方”，提供解决问题的途径，并提供法律服务，培养学生从时间中学习的能力以及法律职业道德感。可以说，通过这样真

实的体验与学习，学生能够充分掌握实践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并能够充分理解、运用课堂上所学到的基本原理与知识。  

  在理解概念的基础上，需要思考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美国要创造这样的一种法学教育模式？或者说，这一教育模式产

生的内在原因是什么？根据学者的研究与考察，大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考虑：  

  第一，美国的法学教育中需要有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环节。在美国的法律教育过程中，非常注重理论与实务的结

合，因此在课程设置上突出了这一思想。因此，美国的法学教育需要一个可以锻炼学生实践能力的机构与场所。第二，美

国法学院培养的主要是律师而是其他从业人员。基于这一特征，美国的法学院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按照培养律师的目标去培

养学生，目标相对比较单一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第三，使用注意成为进行诊所法律教育的理论支柱。在美国，实用主义

的思潮及理念具有较强的主导地位，它对法学教育的影响也比较明显，在法学教育的身上明显具有这一主义色彩和烙印。

第四，不少美国公民需要法律援助。按照学者的观点，诊所法律教育与法律援助往往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前者不收取费用

的做法，大大提高了美国中的穷人阶层咨询相关问题，并将相关案件交由法律诊所处理的可能性，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

法律诊所业务的增加。  

  （二）诊所法律教育的宗旨与特征  

  1.诊所法律教育的宗旨  

  按照学者的观点，发端于美国的诊所法律教育，其目标是针对法学院学生实务经验不足而着重培养他们的法律技能以

及法律职业道德。学生在有经验的教师指导下，通过代理真实当事人的案件学习法律和法律技能，这也是诊所法律教育的

核心原则。可以说，诊所法律教育的宗旨是实现教学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正如学者所言：“学生在办理案件中所做的一切

准备和实践活动最终都将回到课堂上，并经历反馈、分析和反复讨论等教学环节。诊所法律教育打开了一扇门，让属于校

外的实践进入校内，成为法律教育的一部分，丰富了法学教育的内容。”  

  2.诊所法律教育的特征  

  诊所法律教育与传统的法学教育的不同，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分析：教学方法以及教学内容。可以说，前者的创新之处

是彻底打破了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实现了法学教育模式的革新。  

  第一，从教学方法上看，诊所法律教育具有明显的灵活性、互动性、主动性特征。传统法学教育注重法学理念的传



授，通常采用的都是“填鸭式”教学方法，不仅压制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且往往还难以受到应有的效果。在诊所法律

教育中则彻底打破了这一做法，使得互动与主动成为这一教学模式的鲜明特色：“诊所法律教育倡导教师和血红色呢过互

动式的教学，教学中的互动包含了师生互动、教师之间的互动、学生之间的互动、教师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学生与社会之

间的互动、教育机构与用人机构之间的互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等。”  

  第二，从教学内容上看，诊所法律教育具有极强的实务性、职业化、技能性特征。众所周知，在传统法律教育中，注

重传统理论的传授，而忽视甚至轻视实务技能的培养。因此，“教师根据案件办理进程的各个阶段，制订教学计划和教学

内容，确定每一节课的具体教学目标，系统地、有计划地安排法律职业技能的培训和职业道德的讨论，是学生能够理论结

合实际，学会法律的适用。”  

  （三）诊所法律教育引入中国  

  2000年，诊所法律教育被引入我国高校的法学院系，作为法律实践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我国法学教育改革的

一种重要且有益的积极尝试。具体而言，我国诊所法律教育的引入，与美国福特基金的倡导密不可分。根据学者的考察，

1999年，福特基金会再北京办事处开始研究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高校开展的可行性。同年12月6日，福特基金会在北京召

开了“关于诊所法律教育课程的研讨会”。会后，福特基金会向各高校发出了《关于参加福特基金会召开的拟在中国法律

院系开展诊所法律教育课程会议的报告》。  

  二、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的发展与缺陷  

  （一）我国诊所法律教育取得的成绩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诊所法律教育的理念与方法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宣传与普及，随着其方法不断被推广，也得到越

来越多人的支持和认可。据统计，截止2008年5月，全国已有近90所法学院加入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成为会员单

位，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其中，近60所法学院开设了法律诊所课程，建立了102个各种形式的法律诊所。可以说，

无论是法学教育部门还是法律实务部门，对这一创新的研究方法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评价。按照学者的研究成果，其重

要意义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论述。第一，这一模式促进了我国法学教育模式的改革与完善。根据学者的理解，诊所法律教

育与传统法学教育方法不停，强调的是“从行动中学习”的新型法学教育方法，通过真实的场景，培养学生法律实务思

维、法律实务技巧、法律职业道德以及法律公益心。这种新颖的教学理念、互动的教学方法，不仅符合我国法律教育改革

的要求，而且有效地促进了法学教育内容结构的变革。也就是说，诊所法律教育理念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原

有的教育模式的变革，为我国法学教育的不断科学化注入了新的血液和动力。第二，诊所法律教育已然成为我国公益法律

事业的生力军。源于美国诊所法律教育的基本理念，我国诊所法律教育也具有无偿援助的基本特点，因此很多经济地位较

差的当事人都愿意将相关的案件交由法律诊所处理。根据学者的调查，2007年底，各院校法律诊所共办理了三千多件法律

援助的案件。可以发现，它已经成为我国法律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具有重要的积极意

义。  

  （二）我国诊所法律教育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基本上是移植、学习的大陆法系的法学教育模式，因此基本上是注重传统理念的传授，注重课堂的教学，一

度忽视了实务的锻炼与实践能力的培养。尽管我国已经引入英美法系诊所法律教育的模式也有了一定的时间，但由于时间

短暂，加上理念的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开展这一活动过程中，也存在不少的问题。简言之，美国模式的诊所法律教

育被引进到我国只有短短的十年时间，教育模式的移植必然经历从模仿到消化直至逐渐本土化的过程。概括起来，存在的

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的建设并不完善，还存在诸多需要完善的制度和规范。尽管我国已经引入了诊所法律教

育，但是，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以及运作上，并没有完全依照、参考美国的做法，具有很强的随意性。而且，更值得注意的

是，诊所法律教育需要较大的成本投入，这也让很多高校的法学院望而却步。可以说，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诊所

法律教育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正如学者所言：“成本与经费问题已经成为制约诊所法律教育在我国未来发展的一个亟待解

决的问题。如何争取从学校即法学院获得更多教学资金，如何力争将诊所法律教育纳入国家法律援助基金的覆盖范围，如

何广泛争取国内外的横向资助，应该成为未来诊所法律教育发展的一个目标。”  

  第二，我国诊所法律教育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在美国，诊所法律教育的开展需要详尽、周全的法律制

度、规范的保障，每一环节都有序地开展，如此，才能保证法科学生的实践效果。而在我国引入这一模式后，由于诸多细

节的东西没有引起充分重视，往往造成这一模式运作规程不规范的不良现象，使得这一模式应有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

如何参考美国的具体做法，逐步地、全面地完善我国的诊所法律教育的教学管理环节、实践步骤环节就成为一个急需解决

的客观问题。  

  第三，我国的诊所法律教育的实际收益及效果有限。如上所述，由于存在以上两个致命因素的存在，使得我国的诊所

法律教育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起到的效果并不明显。由此而造成了如下的特殊现象：首先是学生觉得这种实践并不具有锻

炼的效果，因此他们往往还希望去大型、规范的律师事务所锻炼；其次是教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不尽一致。有的教师认

为与其这样所谓培养学生的所谓的实务能力，还不如多多地在课堂传授些知识。此外，即使参与诊所教育的老师，有的也

是很多敷衍了事，并不能达到理想的实践效果。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的诊所法律教育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它本身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值得我们学习、借

鉴。因此，今后的工作应当是采取积极措施不断改进这一模式，使这一模式更大地促进我国教育模式的改革，促进法学教

育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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